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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參與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實踐獎勵要點 

民國 112年 12月 13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社責辦會議通過 

民國 114年 5月 13日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學生落實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議題，積極參與

國際、全國性競賽與服務性活動，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參與社會責任實踐獎勵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之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以代表學校實踐或參加活動競賽項目，不包括學術論

文/專題發表、學分數校外服務、民間商業活動、技能證照及專業技能檢定、技能競賽等。 

第三條 獎勵類型： 

一、凡代表本校參加國際、全國性，符合創新創業、地方創生、永續發展、環境、社會和公司

治理（ESG）等落實善盡社會責任類型之競賽，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助學金。 

1. 國際競賽係指在他國（不含大陸港澳）舉辦之競賽。 

2. 大陸港澳地區主辦國際賽事，應有三個以上國家(不含大陸港澳)參與競賽，可列計至

國際競賽。 

二、代表本校參與落實善盡社會責任培訓課程、工作坊、實踐活動等，檢具活動參與證明書、

活動議程、活動成果表單，且時數滿 15 小時(含)以上者，得依本要點申請獎助學金。 

第四條 獎勵金額及標準： 

一、國際競賽或中央各部會主辦或直接補助之全國競賽 

1. 第一名(或金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壹萬元整。 

2. 第二名(或銀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陸仟元整。 

3. 第三名(或銅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伍仟元整。 

4. 其他獎項(不含入圍、入選及參加獎)最高獎勵新台幣參仟元整。 

二、一般性(含縣市政府)競賽 

1. 第一名(或金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伍仟元整。 

2. 第二名(或銀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肆仟元整。 

3. 第三名(或銅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參仟元整。 

4. 其他獎項(不含入圍、入選及參加獎)最高獎勵新台幣貳仟元整。 

三、參與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在地創生或 ESG 等相關活動參與服務證明或可證明服務時數滿

15 個小時(含)以上得與最高獎勵新台幣貳仟元整。 

四、獎勵金額超出經費預算總額時，得視年度經費採比例原則酌定發放。 

第五條 申請方式 

一、參與社會責任相關競賽者，請備齊資料並填妥「國立嘉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競賽類獎助學

金申請表」(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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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社會服務實踐者，請填妥「國立嘉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活動參與獎助學金申請表」(附

件 2)，請於規範時限內進行資料提送。 

三、申請期間：每學年度第 1學期依公告日期向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辦公室提出申請。 

四、本獎勵金申請以每年度申請乙次為原則。 

第六條 審核程序 

凡符合第二條申請資格者，並繳附相關證明文件，經由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辦公室召開會

議審核。 

第七條 本要點經費來源由高等教育深耕 B主軸善盡社會責任經費(計畫)勻支。 

第八條 本要點經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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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實踐活動參與獎助學金申請表 

收件編號： 由收件單位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是否搭配課程

取得學分 

□否   □有（課程                                       ） 

說明：參與社會服務者如已就同一類型申請本校獎勵並獲獎金者，依規定不得再

重複領取獎金，不實者將追溯繳回，如獎金非本校核撥者不再此限。 

具結人：                  

活動類型 
□創新創業     □地方創生      □永續發展       

□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     □其他：＿＿＿＿＿＿＿＿ 

活動相關資料 

SDGs 指標 

□SDG 1 終結貧窮 □SDG 2 消除飢餓 

□SDG 3 健康與福祉 □SDG 4 優質教育 

□SDG 5 性別平權 □SDG 6 淨水及衛生 

□SDG 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SDG 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 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SDG10 減少不平等 

□SDG 11 永續城鄉 □SDG 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SDG 13 氣候行動 □SDG 14 保育海洋生態 

□SDG 15 保育陸域生態 □SDG 16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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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心得 

(500 字以內) 
請敘述活動具體成效（如：活動參與反饋等） 

應繳文件 

1. 參與社會服務與在地創生工作坊、培訓營等相關活動者，請檢附活動證

書、活動成果表單(附件 2)及相關活動照片 

2. 申請人存摺影本 

申請人簽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